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20-091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目前对外担保中，实质性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408,217 万元，敬请广大

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中

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中维”）作为借款人，拟与厦门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继续合作，因股份转让时约定由公司继续提供担保（详见公司

2019-132 号公告），故本次展期由公司为该合作中所涉及的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8.6 亿元，担保期限为不超过 5 年；顺德中维

的其他股东为该笔合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顺德中维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2、顺德中维作为借款人，拟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继续合作，

因股份转让时约定由公司继续提供担保（详见公司 2019-132 号公告），故本次展

期由公司为该合作中所涉及的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 3.84 亿元，担保期限为不超过 4 年；顺德中维的其他股东为该笔合作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顺德中维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3、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2020 年 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对外

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0-003 号、2020-009 号公告），预计未来十

二个月对参股公司顺德中维的新增担保总额度为 5 亿元，对参股公司增城荔丰房

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城荔丰”）的新增担保总额度为 20 亿元。本次担保



使用顺德中维担保额度 5 亿元，并调剂使用增城荔丰担保额度 7.44 亿元。顺德

中维目前已使用额度 5 亿元（含本次使用的担保额度 5 亿元），无剩余新增担保

额度；增城荔丰目前已使用额度 7.44 亿元（含本次使用的担保额度 7.44 亿元），

剩余新增担保额度 12.56 亿元。 

上述担保在已授权预计担保额度内，且符合调剂条件，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经营层已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作出决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社区东平新城文华南路 8 号保利商务

中心 1 座 1601 室-1603 室、1608-1612 室 

法定代表人：解涛 

注册资本：1,234.5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装饰装修；房屋设计咨询服务；房地产咨

询服务；房地产中介代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会议展览服务。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参股公司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8,284.77 1,099,022.65 

负债总额 761,930.76 1,111,534.52 

100% 

100% 

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锦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0% 

100% 

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0813.HK） 

2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3,620.00 204,960.00 

流动负债总额 628,310.76 906,574.52 

净资产 -13.645.99 -12,511.87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106.89 13.54 

利润总额 -6,895.09 -4,006.04 

净利润 -6,895.09 -6,427.24 

经核查，被担保方顺德中维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 8.6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5 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反担保情况：顺德中维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其他股东担保情况：顺德中维的其他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被担保人：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 3.84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4 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反担保情况：顺德中维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其他股东担保情况：顺德中维的其他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此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公司资金需求，被担保公司所

开发项目前景良好，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同时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同时被担保的

参股公司为公司此次担保提供了反担保。上述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7,605,028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386.04%，其中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15,39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0.93%；实质性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408,217 万元，其中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106,580 万元（详见公司 2020-075 号

公告，此处合计金额与相关公告合计金额的差异主要为诉讼涉及本金之外的其他

违约金等所致），因被执行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301,637 万元（详见公司

2020-032 号、2020-076 号公告，此处合计金额与相关公告合计金额的差异主要

为借款主体已经归还部分本金所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